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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占货款 无力偿还

姚某是浙江某企业的一名业务员，

负责产品销售、货款回笼等工作。

2020年左右，姚某沉迷于观看直播并

打赏女主播，虽然收入不高，但姚某有

着一颗成为“榜一大哥”的心，为了实现

这个梦想，他偷偷打起了企业货款的主

意。

2020年10月至2022年6月，姚某

利用职务之便，让客户通过微信转账、

银行转账等，将应付货款直接支付给其

个人账户，之后采取部分货款上交企

业、部分货款截留的方式，将部分款项

据为己有。截至案发，经姚某个人账户

收取货款共计 180万余元，上交企业

104万余元，其余货款均未上交。

2023年11月20日，法院作出终审

判决，姚某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

刑一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

责令姚某退赔被害单位浙江某企业

76.101622万元。

因货款被侵占，该企业一度资金链

断裂，周转极为困难，员工工资也难以

发放。为降低成本，企业已与多数员工

解除劳动合同，但尚欠22名员工的经济

补偿金88万余元。

收到法院判决，本以为姚某的退赔

能缓解企业燃眉之急，但因其名下已无

财产，截至2024年3月，被害企业未收

到任何退赔款项。

抽丝剥茧 查清案情

难道姚某真的无钱可退？企业是

否真的无力回天了？

正当一筹莫展之时，兰溪市人民检

察院主动对接了该企业负责人，为他带

去一个讯息，“姚某可能存在案发前转

移财产的行为。”

原来，姚某曾供述，自己与妻子许

某于2021年10月离婚，并于当年4月，

就将夫妻共有的兰溪两处房产转移登

记到了许某名下。

转移房产的时间恰好与犯案时间重

合，刑事案件承办检察官敏锐地感觉到

其中定有猫腻，于是依托刑民一体办案

单元，将姚某可能存在转移财产、恶意逃

避债务的问题线索移送民事检察部门。

“我们调取了房屋产权信息及婚姻

登记信息，发现姚某在侵占企业资产的

同时与许某办理了离婚手续，并协议约

定全部财产归许某所有，婚姻存续期间

债务各自承担。”该院民事检察部门负

责人表示，他们通过走访调查得知，姚

某与许某在离婚后仍然共同生活，但姚

某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后，许某对姚某

及其家人态度冷淡、无意复婚，其父母

便以姚某签署的向父母借款用于购买

房产及日常开支的借条诉请法院，要求

判决姚某、许某偿还购房款。

“无偿给与房产”“协议离婚分割财

产”“通过父母索要购房款”，以上三个

行为，结合刑事案件材料中姚某曾供述

“本来是假离婚的，出事后就不会把房

子抵债给公司了”，检察官认为，其通过

协议离婚无偿转移资产恶意逃避债务

的主观故意非常明确。

支持起诉 助企纾困

2024年1月2日，债权人企业就撤

销姚某与许某离婚协议中的财产分割

条款，向检察院申请支持起诉。检察机

关认为，该企业因姚某侵占公司财产行

为导致经营困难、停工停产，拖欠员工

经济补偿金，且企业确系存在取证难情

况，符合支持起诉条件，遂向法院发出

支持起诉书。在具体履职中，检察机关

紧扣恶意逃债、债权人撤销权、维护诚

实信用法则等要素行使监督权。

3月27日，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意

见，认定姚某在侵占货款后，无偿将自己

与许某共同共有的房产转移登记到许某

名下，影响原告企业债权实现。据此判

决：撤销姚某与许某签订的离婚协议中关

于兰溪市某房产归许某单独所有的约定。

“为帮助企业尽快获得退赔赃款，

我们和法院形成统一共识，第一时间启

动执行。”检察官陆紫阳表示，法院、检

察院、人社局等多部门组织员工代表与

企业进行了协调，达成一致意见，明确

待姚某名下房产执行到位后，优先发放

员工经济补偿金。

目前，案涉房产已进入处置阶段。

“上门办卡”服务暗藏玄机

员工侵占货款致企业资金链断裂

一句话让检察官发现：背后还存在“假离婚”

本报首席记者 许梅 通讯员 尚剑

如果想要办一张电话卡，只

要在网上官方APP上预约一下，

工作人员就会贴心上门，提供办

卡激活“一条龙”服务。随着网

络的发达和电信运营商服务升

级，对消费者来说，办电话卡变

得越来越轻松。但是，消费者们

想不到，这样的轻松背后，竟然

“暗藏玄机”。

通讯员 童一博
金华政法融媒体中心 项雅琦

职务侵占后，竟通过“假离婚”的

方式转移房产，导致刑事判决中的退

赃条款成为一纸空文，造成企业无法

正常经营。

日前，经兰溪市人民检察院支持

起诉，法院立案受理并对原告浙江某

公司与被告姚某、许某债权人撤销权

纠纷一案作出判决，撤销姚某与许某

离婚协议中关于房产归许某单独所

有的约定。

神秘聊天群

赵某是一家信息技术公司的业务

员。公司规模不大，主要是和电信运营

商合作，做外包业务——“上门办卡”。

客户在APP上预约后，电信运营商会将

业务外包到公司，赵某根据客户的信息

上门，进行身份信息核实以及电话卡的

开通激活。

上门办卡的业务虽然每天东奔西

跑，但操作简单，所以底薪加上提成的

数额不高，赵某对自己的工作收入并不

满意。

这天，公司的部门经理李某悄悄把

赵某拉到一边，跟他耳语：“开卡业务有

新的来钱路子，想不想多赚点？”

听到能赚钱，赵某心动不已。接下

来，根据李某的要求，他下载了某非法

软件，并在虚拟币平台上开通了结算账

户。

随后，赵某根据要求，加入了该软

件中的一个聊天群。后来在和同事聊

天的过程中他得知，公司的其他业务员

也加入了这个群，但大家都是匿名，群

里哪些是自己同事，哪些是外部的人，

他们也不得而知。

30元的诱惑

开卡为什么还能赚钱？经理李某

指点赵某：“上门的时候，开卡的过程就

按照正常的流程办。到激活电话卡这

个环节，把手机号发在群里，会有一个

注册微信的验证码发到手机上，你再把

验证码发到群里就行。”

赵某有点担心：“客户如果自己要

用手机号注册微信的话，会发现已经被

注册了。怎么办？”

“你长个心眼咯，发现客户是不怎

么会用微信的老年人，你再操作。如果

是年轻人，就算了。”李某说。

“这个微信号注册了拿来干什么

用？”赵某还是有些不放心。

李某不耐烦地说：“这不是你需要

关心的事，反正注册成功一个微信号会

转你30块，你自己想清楚，这钱你不想

赚，有的是人想赚。”

这以后，赵某试着操作了几次，逐渐

发现这个赚钱的渠道“不太对劲”。首

先，接收手机号和验证码的聊天软件，是

非官方渠道下载的；同时，聊天软件里的

聊天记录，有神奇的“阅后即焚”功能，也

就是说，群里的聊天记录会不留痕迹地

被处理掉。另外，难以追查的虚拟币转

账、不知道用途的微信注册，都让赵某隐

隐不安。但想着高额的提成，赵某硬着

头皮把这些疑问抛到了脑后。

手机卡“被注册”

偷偷注册微信的事情，比赵某想象

的简单。赵某发现，大部分客户对上门

服务的工作人员还是很信任的，基本都

会把身份证递给赵某，说“开好卡了跟

我说一声”，就去做自己的事情了。偶

尔有客户会问“为什么这么慢”，但赵某

均以系统延迟之类的理由，顺利搪塞了

过去。

就这样，赵某通过非法软件里面的

联系群，源源不断地用客户的手机号注

册微信号并提供给上家。而赵某，则如

愿按每个号码30元赚到了外快。

案发后办案机关查实，这些被业务

员偷偷注册的微信号，都被用于了网络

赌博、电信诈骗等违法活动。

截至案发，已经有数千名客户的手

机卡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上门

开卡的业务员注册了微信号并卖给了

上家。

2023年3月，公安机关通过线索摸

排，将经理李某在内的两名公司高管及

十余名业务员一网打尽。经杭州上城

与江苏常州公安两地协作，涉案群内收

购手机号码的1名上家已被采取强制措

施。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当中。

2024年1月18日，上城区人民检察

院对赵某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提

起公诉。4月30日，赵某因犯侵犯公民

个人信息罪被上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

期徒刑一年八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

金3万元。

目前，李某等人已被公安机关移送

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大部分业务员已移

交法院审理。

鉴于该案涉及社会公众权益，检察机

关同步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说法：

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

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

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

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

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根据相关的司法解释，手机号码

也属于“个人信息”的范畴。本案中，

作为电信行业的从业人员，未取得客

户同意的情况下，将客户的手机号码

提供给他人用于注册微信，已经触犯

了上述规定。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

款及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七十条，检察

机关在发现个人信息处理者违反规定

处理个人信息，侵害众多消费者的权

益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